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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細則總說明 

為保障賦稅人權，維護人民基本生存權利，實現公平課稅及嚴守程序

正義，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制定公布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以下簡稱本

法)，並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施行。為配合本法施行，爰擬具本法

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其要點如下： 

一、本細則之法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本法所稱稅捐稽徵機關及納稅者之定義及範圍。（第二條） 

三、本法第四條所稱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內涵。（第三條） 

四、租稅優惠法律應舉行公聽會之機關及時點。（第四條） 

五、本法第七條第七項加計利息範圍、原應繳納期限屆滿次日之認定及準

用規定。（第五條） 

六、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推計方法之適用情形。（第六條） 

七、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裁處罰鍰應審酌事由之適用情形。（第七條） 

八、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設置人數、應具備資格及提出工作成果報告規定。

（第八條） 

九、稅捐稽徵機關對於另發現應課徵稅捐仍得補稅或並予處罰之規定。（

第九條） 

十、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自法院作成撤銷或變更裁判之日起逾十五年未

能確定其應納稅額者，不得再行核課，該十五年之起算日及不適用之

規定。（第十條） 

十一、本細則之施行日期。（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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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細則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本細則訂定之法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法所稱稅捐稽徵機關，指財政部

各地區國稅局、地方稅稽徵機關及關務機

關。 

本法所定納稅者，包含各稅法規定之

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代徵人、代繳

人及其他依法負繳納稅捐義務之人。 

定明本法稅捐稽徵機關及納稅者之定義及範

圍。 

第三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維持基本生

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指納稅者

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

所需之費用乘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

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

，超過其依所得稅法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

額減除之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二者擇一之扣

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金額

部分，得自納稅者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

減除。 

      財政部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依本法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告當年度每人基本生

活所需之費用，其金額以千元為單位，未

達千元者按百元數四捨五入。 

 

一、第一項定明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有關維持

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規

定，於納稅者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綜合

所得稅時之計算方式： 

(一)綜合所得稅採家戶申報制，以綜合所得

總額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

淨額，按規定稅率申報納稅。其減除免

稅額及扣除額規定，符合本法第四條第

一項有關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得

加以課稅規定之意旨。爰以納稅者家戶

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免稅額及扣除額

合計金額為比較基礎，倘該合計金額大

於或等於納稅者家戶按本法第四條規定

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乘以納稅者本人

、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

活所需費用總額者，顯示現行所得稅法

所提供之扣除項目金額已屬適足，未損

及個人及其家屬維持基本生活水準之所

需；反之，倘該合計金額小於家戶基本

生活所需之費用總額者，則不足部分，

得自納稅者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俾符

本法第四條符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

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規定之意旨。 

(二)前述應納入衡量是否達到基本生活所需

費用總額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參據本法

第四條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會議之

建議，以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合計金額為比較基礎，又

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

納稅者就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

減除，以計算個人綜合所得淨額之規定

，爰納稅者選擇列舉扣除額方式者，應

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免

稅額、列舉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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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合計金額為比較基礎，俾符實際。 

二、 第二項定明財政部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

規定公告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

之作業期程為每年十二月底前，該費用

金額以千元為單位並按百元數四捨五入

。 

第四條  業務主管機關研擬稅式支出法規，

應於送立法院審議前舉行公聽會。 

      前項公聽會會議紀錄及稅式支出評估

報告應併同租稅優惠法律送交立法院審議

。 

鑑於租稅優惠法律之擬訂，攸關全民利益，

為廣納外界意見，完善租稅優惠法律內容，

並利立法院審議，定明業務主管機關研擬稅

式支出法規，應於送立法院審議前舉行公聽

會，並將該會議紀錄及稅式支出評估報告併

同租稅優惠法律送交立法院審議。 

第五條   本法第七條第七項加計利息之規

定，指按應補繳稅款加計利息，不包括本

法或其他稅法加徵之滯納金；所稱原應繳

納期限屆滿之次日，依下列規定: 

一、依法應由納稅者申報並自行繳納之稅

捐，為規定申報期間屆滿日之翌日。 

二、依法應由納稅者申報並由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徵收或核定免稅之稅捐，為規

定申報期間屆滿日之翌日。 

三、依法應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

查得資料核定徵收之稅捐，為該稅捐

所屬徵期屆滿日之翌日。 

四、依法應由納稅者貼用之印花稅，為依

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之翌日。 

五、依法課徵之進口稅，為海關核定徵收

或免稅日之翌日。 

依本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定裁處罰

鍰者，免依同條第三項及第七項規定加徵

滯納金及利息。 

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加徵之滯納金及

利息，除本法或本細則另有規定者外，準

用稅捐稽徵法、關稅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

規定。 

一、 第一項前段定明本法第七條第七項租稅

規避加計利息之範圍，指租稅規避應補

繳稅款，不包括本法或其他稅法加徵之

滯納金，以資明確。 

二、 第一項後段定明租稅規避加計利息之起

算日，俾利稅捐稽徵機關之徵收。按租

稅規避加計利息，係以法律擬制納稅者

延遲繳納，與納稅者逾期未繳納應納稅

款，依各稅法加計利息，係屬二事。為

避免適用爭議，爰定明加計利息起算日

之認定。 

三、 第二項定明依本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

定裁處罰鍰者，免依同條第三項及第七

項規定加徵滯納金及利息。按租稅規避

本質上係合法行為，爰本法規定不另課

予逃漏稅捐之處罰；反之，納稅者租稅

規避行為倘該當本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

規定情事，即具可罰性，應處以逃漏稅

捐之處罰，依立法意旨，應無須再加徵

滯納金及利息。 

四、 第三項定明本法第七條第三項加徵之滯

納金及利息，準用稅捐稽徵法、關稅法

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按租稅規避加

徵滯納金及利息，係以法律創設納稅者

租稅負擔，替代過去應裁處罰鍰之法律

效果，與各稅法加徵之滯納金及利息性

質不同。為避免衍生後續稽徵、行政救

濟或強制執行等適用疑義，爰予定明。 

第六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所稱有二種以

上之推計方法時，除稅法就推計方法或適

用順序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最能切近實額

之方法為之。 

對於推計方法，部分稅法於制定時，業參照

國際慣例或協定予以明定，例如海關核定進

口貨物完稅價格之方法，係遵循世界貿易組

織(WTO)關稅估價協定所揭示之原則，分別

於關稅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按實際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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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規定按同樣貨物之交易價格、第

三十二條規定按類似貨物之交易價格、第三

十三條規定按國內銷售價格、第三十四條規

定按計算價格及第三十五條規定按合理價格

核定進口貨物之完稅價格；或基於立法政策

考量而為特別規定，例如所得稅法第二十七

條，得按當年度當地該項貨品最低價格核定

其進貨成本，得按當年度當地該項貨品之最

高價格核定其銷貨價格，或第七十九條第一

項、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同業利潤標準」，

爰定明優先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適用，以資

明確。 

第七條  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法或其他有關法

律規定為罰鍰處分無裁量權者，不適用本

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係參考行政罰法第

十八條第一項訂定，旨在重申稅捐稽徵機關

裁處罰鍰時，應審酌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

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違反稅法上

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納稅者之資力等

，避免怠於行使裁量權，違反罪責相當原則

，適用上自應以稅捐稽徵機關對處罰內容有

裁量空間為前提(法務部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法律字第○九四○○○四四六一二號函參

照)。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倘已明定唯一法

定罰鍰，稅捐稽徵機關自無再審酌其他事由

而減輕處罰。為避免適用爭議，爰予定明。 

第八條  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本法第二十條所

定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應審酌轄區特

性、稅目及稽徵實務等情形，設置納稅者

權利保護官一人或數人，指派具稅務、會

計或法律專業之適當層級人員擔任之。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應每年向財政部提

出工作成果報告。 

一、第一項定明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之人數及

應具備資格。鑑於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

官旨在協助納稅者進行稅捐爭議之溝通

與協調等事項，且涉及稅務、會計或法

律專業知識及機關內部及外部間溝通協

調事宜，由具稅務、會計或法律專業之

適當層級人員辦理上開事項，更能迅速

整合以解決問題；復考量各稅捐稽徵機

關轄區特性、稅目及稽徵實務等不同，

為兼顧立法目的達成與實際需要，爰規

定稅捐稽徵機關應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

官一人或數人擔任。 

二、第二項定明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向財政部

提出工作成果報告。配合本法第二十條

第四項規定，財政部應將納稅者權利保

護官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列入年

度稽徵業務考核項目，及因應立法院制

定本法時通過附帶決議，要求財政部每

年度應將該項業務辦理績效及考核結果

送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爰規定納稅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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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保護官提出工作成果報告對象及時間

。 

第九條  稅捐稽徵機關於核課期間內，經另

發現應課徵之稅捐，仍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二十一條第二項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補徵

或並予處罰。但其事實在行政救濟審理範

圍者，不在此限。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允許納稅者得追加或

變更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旨在便利納稅

者得利用同一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追加或變

更原課稅處分其他違法事由，毋庸再另行依

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或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二十八條規定申請退稅或程序重開，非謂變

動訴願決定或判決之效力及於系爭稅捐處分

全部範圍。為避免適用爭議，爰定明稅捐稽

徵機關如發現原處分確有漏徵或短徵，除該

事實已在行政救濟審理範圍者，仍得依法補

稅或處罰，以資明確。 

第十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所定自法院

作成撤銷或變更裁判之日起逾十五年未能

確定其應納稅額者，不得再行核課，該十

五年之起算日，依下列規定: 

一、本法施行後法院最初作成撤銷或變更

裁判之日。 

二、納稅者對於第一審終局裁判提起上訴

或抗告，於本法施行後經上級行政法

院最初作成廢棄原裁判之日。 

      前項所稱作成撤銷、變更或廢棄原裁

判之日，指宣示日；其不宣示者，為公告

日。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但書所稱不在

此限，指不受十五年不得再行核課期間之

限制。 

 

 

一、 第一項定明不得再行核課十五年期間之

起算日。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旨

在避免課稅法律關係久懸未結，而課稅

處分一經法院作成撤銷裁判(即撤銷復查

決定及訴願決定)，納稅者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即陷入不確定狀態，爰規定以第

一審行政法院(含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最初」作成撤銷裁判之日(包含撤銷復

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自為裁判或發回原

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作為期間之起算

日，不受上級行政法院嗣後廢棄該撤銷

裁判之影響。復考量納稅者對於第一審

裁判不服提起上訴或抗告(即駁回納稅者

訴訟)，經上級行政法院廢棄者，雖指摘

原裁判不當，惟納稅者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亦處於不確定狀態，爰規定以上級

行政法院最初作成廢棄原裁判之日起算

，無須俟第一審法院另作成撤銷裁判。 

二、 第二項定明裁判日之認定。為避免發生

爭議，爰參照行政訴訟法第二百零六條

規定，定明係指裁判之宣示日；其不宣

示者，為公告日。 

三、 第三項定明納稅者故意延滯訴訟或其他

不可抗力事由致逾期未能確定應納稅額

者，不適用十五年不得再行核課期間之

規定。 

第十一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施行。 
配合本法施行日期訂定本細則之施行日期。 

 


